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卫民公证处关于适用公证证明材料告知承诺制的告知书
(范本)
公证申请人：
为深化公证领域“放管服”改革，落实减证便民服务举措，优化公证服务，更好利企便民，根据司法部《关于优化公证服务 更好利企便民的意见》 ( 司发〔2021〕2 号 ) 、《自治区司法厅关于印发<关于优化公证服务 更好利企便民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司通〔2021〕62号)、《自治区司法厅关于适用公证证明材料告知承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宁司通〔2022〕23号) 要求，现就公证证明材料告知承诺制的含义、适用范围及法律责任告知如下：
公证证明材料告知承诺制的含义

公证证明材料告知承诺制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向公证机构申办公证事项时，公证机构将待证事实的证明义务、证明内容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公证当事人，公证当事人以书面形式陈述待证事实并承诺属实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公证机构不再索要该事项相关证明并依据书面承诺办理公证的工作机制。
二、公证证明材料告知承诺制的适用情形
（一）办理遗产价值不超过人民币 2 万元 (含 2 万元 ) 的小额继承公证的，可以由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对继承人的范围和身份、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在公证员面前所陈述事实的真实性，以及取得遗产后将分配给其他继承人等内容作出承诺，如无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可由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按以上办理；
（二）被继承人死亡时年龄已达到75 周岁，继承人无法提供被继承人父母死亡证明的，可以由全体继承人对该事实的真实性作出承诺；
（三）一般事务性委托(不涉及财产处分)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办理婚前财产约定或夫妻财产协议公证的，对于协议约定涉及的财产证明材料，申请人无法提供原件仅提供复印件的，可以由申请人作出书面承诺作为补充；

（五）申请人无法提供办理公证的相关证明材料，但公证机构可以通过数据共享等方式获取的，申请人应当对该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承诺。
三、公证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应当遵守法律，如实向公证机构说明申请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提供真实、合法、充分的证明材料，不提供虚假证明或虚假陈述承诺、不作伪证；

（二）符合本告知书第二条规定的情形的，当事人作出有关信息真实合法的书面承诺的，可以不提交证明材料。

四、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

公证当事人作出的有关信息真实合法的书面承诺，属于公证证明材料，是公证机构审查、核实、判断公证对象的真实性和出具公证书的重要依据。当事人虚构、隐瞒事实，作出虚假不实的陈述和承诺申办公证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及适用公证证明材料告知承诺制的相关规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

（一）公证机构有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办理或终止办理；

（二）公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虚假或不实承诺信息依法录入征信平台。

（三）对作出不实承诺的主体，不得再次适用公证证明材料告知承诺制；

（四）当事人作出虚假承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的，公证机构将依法撤销公证书，公证书自始无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告知内容，请您阅读本处书面告知书（或已由公证人员向您宣读告知），如有疑义可以要求公证人员解释。您通过阅读（或听取宣读）告知书内容，认为知晓、理解上述告知内容，请您签名或盖章（捺印）予以确认。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 

年   月   日

注：1.告知书应采取在公证机构服务窗口、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公示，方便当事人查阅或获取。

2.当事人采取在线电子阅读方式的，应保留电子数据。
承诺书
(范本)

申请人：×××（基本情况）

本人自愿申请办理【适用公证证明材料告知承诺制的公证事项】，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适用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经本人阅读（或经公证人员宣读告知）《关于适用公证证明材料告知承诺制的告知书》，本人已经知晓全部内容及法律后果，本人无不良信用记录，未曾虚假承诺或隐瞒事实，符合对相关事实/信息采取书面承诺替代提交证明材料的条件和情形，现本人就相关事实/信息作出如下承诺：

【申请人据实表述的内容】                              
以上承诺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上述承诺的事实/信息内容真实。如本人虚构、隐瞒事实，作出虚假不实的陈述和承诺，本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并承担因虚假或不实承诺信息，依法被录入征信平台的后果。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为自然人的，由自然人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处，签名按指印。

2.申请人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3.为强化固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申请人为自然人的，承诺内容【申请人据实表述的内容】原则上，由其本人亲自填写；如为打印件或因申请人不会写字而由公证人员或他人代为填写的，申请人应在承诺内容处按指印确认。

